
《新洲区人民政府 2026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
事项目录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保障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、科学性和民主性，增强

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，根据《武汉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

程序规定》的规定，我区制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，并向

社会公开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根据市司法局《关于报送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通知》要

求，区司法局向各区直部门各街镇发送了《区司法局关于报

送 2026 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通知》，共收到 3 个单位上报

的申请列入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事项 4 项。根据决策事项

范围相关规定，对上述项目进行初步筛选，报经区领导批准，

确定 1 项决策事项：新洲区城市道路机动车临时停放服务收

费标准制定，并形成了《新洲区人民政府 2026 年度重大行

政决策事项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。

三、确定标准

《武汉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第三条第五

项：本规定所称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包括：制定或者调整行政

收费、政府性基金的项目和标准，实行政府定价的重要公用

事业、公益性服务价格。《新洲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

项清单》（新政办〔2015〕49 号）范围限定为重要规划、政

府重大投资、重大改革创新政策和措施、民生与社会建设、



价费等六大类 34 个小项。《目录》拟确定的项目涉及“政府

定价的重要公用事业、公益性服务价格的制定或调整”，属

于上述决策事项清单范围。


